
曲靖市人民政府行政规范性文件

X
曲靖市人民政府发布

- 1 -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曲靖市环境

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的通知

曲政办发〔2016〕164 号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，曲靖经济技术开发区管委会，市直各

委、办、局：

经市人民政府同意，现将《曲靖市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

行办法》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曲靖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16 年 12 月 23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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曲靖市环境违法行为有奖举报暂行办法

第一条 为鼓励公众参与环境保护监督管理，打击各类环境

违法行为，改善环境质量，建设生态文明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

国环境保护法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》、《环境

信访办法》等法律法规，结合曲靖市实际，制定本办法。

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曲靖市行政区域内发生的，且依法应

当由环境保护部门查处的环境违法行为的举报。

第三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都有权对曲靖市行政区域内发生

的环境违法行为进行举报。

第四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举报下列环境违法行为的，可以得

到奖励：

（一）未经环评审批，违法建设严重污染环境的冶炼、化工、

制药、石化、印染、电镀、造纸、制革等项目的；

（二）通过暗管、渗井、渗坑、灌注或者篡改、伪造监测数

据，或者不正常运行防治污染设施等逃避监管的方式违法排放污

染物的；

（三）违法排放、倾倒或者处置含传染病病原体的废物、危

险废物、含重金属污染物或者持久性有机污染物等有毒物质或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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其他有害物质的；

（四）无证收集危险废物或者将危险废物交由无资质的单位

或个人处置的；

（五）在饮用水水源保护区、自然保护区、风景名胜区等环

境敏感区域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、倾倒、处置污染物的；

（六）违反法律法规规定排放、倾倒化工、制药、石化、印

染、电镀、造纸、制革等工业污泥的；

（七）被责令停产整治后拒不停产或者擅自恢复生产的；

（八）违法建设和经营小化工、小冶炼、小造纸、小炼油、

小印染、小废旧塑料加工等造成环境污染的；

（九）超标排放水污染物或超标排放大气污染物的；

（十）其他违反环境法律、法规，造成生态破坏或环境污染

的。

第五条 举报人可以通过环保举报热线电话 12369、微信、

微博、来信、来访等方式进行举报。

第六条 举报人举报时应尽量提供下列信息：

（一）环境违法行为的主体；

（二）环境违法行为的发生时间、具体位置和内容；

（三）反映环境违法行为的相关材料，如照片和录像等；

（四）举报人姓名及联系方式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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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对符合本办法第四条的举报，各县（市、区）环境

保护局受理的，由各县（市、区）环境保护局查处；曲靖市环境

保护局受理的，按照属地管理原则，移交事发地县（市、区）环

境保护局查处；涉嫌重大环境违法或者在曲靖市境内跨区域、流

域的案件，由曲靖市环境保护局直接查处。

第八条 经环境保护部门调查核实，举报人举报情况属实

的，按照以下情形给予奖励：

（一）对被举报人依法作出行政罚款处罚的，按照处罚金额

的 5%奖励举报人；

（二）举报事项未予行政罚款处罚，但作出警告行政处罚决

定的，奖励举报人 300 元；

（三）举报事项未予行政罚款处罚，但作出查封扣押、责令

停止生产、责令停止使用、责令限期拆除、吊销许可证等行政处

理决定的，奖励举报人 1000 元；

（四）环境违法行为被移交公安机关处理，当事人被行政拘

留的，奖励举报人 1000 元；

（五）当事人被追究刑事责任的，奖励举报人 2000 元；

（六）对举报重大环境违法行为、有效避免造成重大环境污

染损害的，奖励举报人 3000 元。

以上奖励可以累计，但最高不超过 30000 元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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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 举报奖励遵循一案一奖原则。对同一违法行为有多

人分别举报的，奖励最先举报人。联名举报的，按照一案进行奖

励。

第十条 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不予奖励：

（一）举报事实不清或者举报对象不明，难以确定具体违法

主体和事实的；

（二）举报的环境违法行为已被立案查处、尚未结案的；

（三）举报人不提供真实姓名和联系方式的；

（四）环境保护系统工作人员及其亲属举报的；

（五）因不可抗力导致污染防治设施不能正常运转造成超标

排放，但排污单位和个人已按要求采取补救措施的。

第十一条 奖金的兑现由作出行政处罚、其他行政处理决定

的环境保护部门负责。

对于符合本办法第八条奖励条件的举报，环境保护部门应当

以保密的方式通知举报人领取奖金。举报人应当自接到领奖通知

之日起 15 日内，携带有效身份证件到指定地点领取奖金。无正

当理由逾期未领取的，视为自动放弃。

第十二条 有奖举报奖励经费纳入同级财政预算管理，环境

保护部门应加强对举报奖励经费的管理，接受财政、审计部门监

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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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十三条 环境保护部门应每半年向社会公开有奖举报奖

金发放和案件查处情况，接受社会监督。

第十四条 环境保护部门受理举报后，无正当理由不予及时

调查处理的，或向被举报人通风报信的，或泄露举报人信息的，

举报人可向纪检监察部门投诉举报。造成严重后果并构成犯罪

的，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有关责任人的刑事责任。

第十五条 举报人虚假、恶意举报或者伪造举报材料骗取或

者冒领奖金的，严重扰乱环境管理举报工作秩序的，依法追究法

律责任。

第十六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实施。


